
智行理财网
贷款担保人需要什么条件（银行贷款担保人需要什么条件）

保证期间，是指按照当事人约定或依法律规定确定的，债权人在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后，能够有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长期限。

民法典施行后

保证期间是六个月还是两年?

过了保证期间

保证人还需承担保证责任吗?

保证期间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保证期间怎么算?

01

保证期间晚于主债务履行期限

有效！

——保证期间按照约定来

2021年1月30日，黄某向姚某
借钱，张某自愿为黄某担保。黄某出具一张《借条
》，载明：今借到姚某人民币5万元，于2021年3月30日前归还，张某自愿为黄某
担保，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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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在该《借条》上签字。2021年10月12日，姚某将黄某与张某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本案最终以调解结案。调解时，由于
保证期间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事项
，法官就保证期间向姚某进行了释明。本案中，姚某与张某就保证期间进行了约定
，且

。张某的保
证期间按约定计算为20
21年3月31日起六个月。姚某与张某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推定为一般保证
。姚某未在保证期间内对黄某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取得对黄某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的公证债权文书后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起诉时张某的保证期间
已经届满，张某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在法院释明后，姚某主动放弃了要求张某承
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与黄某达成了调解协议。

02

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保证期间为6个月

2019年3月27日，杜某向朱某借了20万元，并出具《借条》，载明：今杜某借到朱
某20万元，借期2年，月息2分，于2021年3月28日前归还。后董某向朱某出具《
担保书》，载明：董某自
愿为杜某向朱某借到的20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时间为借条出具后1年
，担保范围为借款本息。2021年8月19日，朱某将杜某和董某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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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该案中，董某单方以书面方式向朱某作出保证，朱某收到《担保书》后未提出异议
，保证合同成立。虽然董某在《担保书》中约定了保证期间，朱某未提出异议，但
董某约定的
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故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则保
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该案中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21年3月28日，故保证期间为2021年3月29
日起六个月。朱某起诉时仍在保证期间内，董某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03

保证期间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保证期间为6个月

2021年1月12日，王某以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陈某借钱，吴某为王某担保。王某出
具《借条》，载明：王
某今从陈某处借到人民币10万元，于2021年2月13日前还清
；吴某同意为王某的上述
债务向陈某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自借条出具之日到2021
年2月13日
。吴某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字。后王某未按约归还借款。2021年6月22日，
陈某将王某与吴某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虽然陈某与吴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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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条》中约定了“保证期间”，但
其约定的
保证期间与主债务履行期限
同时届满，故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六个月
。该案中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21年2月13日，故保证期间为2021年2月14
日起6个月。陈某起诉时未超过保证期间，吴某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04

约定

“承担保证责任直至本息还清时止”

属于约定不明！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保证期间为6个月

2021年1月15日，李某向马某借钱，吕某自愿为李某担保。李某出具《借条》，载
明：
李某向马
某借到人民币10万
元，利息1分，于2021年4月20日前还
，吕某承担保证责任直至李某本息还清时止
。吕某在《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字确认。马某于2021年10月28日将李某与吕某
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本案中，保证条款
约定“吕某承担
保证责任直至李某本息还清时止
”，属于约定不明。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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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六个月
。该案中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21年4月20日，故保证期间为2021年4月21
日起6个月。马某与吕某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推定为一般保证。马某未在保证
期间内对吕某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取得对李某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
后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马某起诉时，保证期间已经经过，吕某
无需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05

未对主债务履行期限进行约定

保证期间自宽限期届满起算！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保证期间为宽限期满后6个月

2021年3月21日，吴某向林某借钱并出具《欠条》，载明：2021年3月21日，吴某
欠林某4万元。周某作为保证人在借
条上签字，写下了“担保人：周某”的字样
。后林某向吴某催讨，要求吴某在2021年6月底前还钱。但2021年6月底，吴某仍
未还钱。后林某在无法联系到吴某后，于2021年11月19日无奈起诉了吴某和周某
。

法官说法

本案中，债权人林某与债务人吴某
未对主债务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故该
保证期间起
算点为债权人请求债务
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林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等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向吴某催讨该笔欠款并
设定宽限期，宽限期为2021年6月底，故宽限期届满之日为2021年7月1日。债权
人林某与保证人周某没有约定保证期间。
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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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故本案中，保证期间为2021年7月1日起6个月。吴某与周某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
，推定为一般保证。在保证期间内，林某对吴某提起诉讼，故周某需承担一般保证
责任。

法官提醒

即使有“保证”存在

债权人仍需积极主张权利

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

●
对于一般保证，债权人需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取得对债务
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后在保证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才
能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
判、仲裁或取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第
二款也规定了先诉抗辩权的四种例外情形。对于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需在保证期
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

●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
者仲裁申请，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人主张
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
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
申请书副本已经送达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权人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
人行使了权利。

● 
担保法司法解释（现已废止）第32条第2款中规定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时，“保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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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民法典施行后，该条中“二年”的规定不再
适用。约定不明时的保证期间由“二年”变成了“六个月”，一方面可以避免保证
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保护保证人的合同权利，另一方面则可以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
权利。

●
保证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一般的合同而言，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之后，
只要没有经过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都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得据此
抗辩，但保证期间与一般合同诉讼时效不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履行债务的
期限内，债权人必须向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依法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
责任。

● 
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原则上不承担保证责任。但需注意
以下两种情形：第一
，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民法典相关规定，提出新的保证要约，保证人签字的，则成
立新的保证合同，保
证人需按照新的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第二
，催款通知书中明确要求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签字的，保证人应当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

（点击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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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五条
 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
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
六条 保证的方式包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
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
七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
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
案件；（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
务能力；（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
二条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
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
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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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
三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
七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取得对债务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后，在保证期间
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证人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
者申请仲裁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
一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诉或
者仲裁申请，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保证人主张
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后，又撤回起
诉或者仲裁申请，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已经送达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债权人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
第三十二条
 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
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
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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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来源：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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